附件一
评选办法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七部委 12 号令《评审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通知（昆政办（2017）36号），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评审委员会对比选申请文件进行评审后，因有效投标不足3个的，可以否决全部投标；未否决全部投标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在评标报告中阐明理由并推荐中标候选人。
第二条  按比选申请人综合得分由高到低依次推荐1-3名中标候选人，若综合得分相同时，技术分优先，若还并列，采用投票表决。由评审委员会评委记名投票表决，按得票多少依次排列顺序。在任何评标环节中，需评审委员会就某项定性的评审结论做出表决的，由评审委员会全体成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第三条  评选工作按以下程序依次进行：
资格审查；
初步评审；
技术评审；
比选申请人排序。
（一）资格审查

第四条  评选委员会对比选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审查其是否有能力和条件有效地履行合同义务。比选申请人必须满足资格审查必要合格条件标准表所列的所有标准才能通过资格审查。未通过资格审查的比选申请人，不得进入下一步评审。在资格审查时，评选委员会否决所有比选申请人时须重新组织比选。

资格审查必要合格条件标准表

	序号
	项目内容
	合格条件
	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

	1
	营业执照
	比选申请人须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的法定证明材料。
	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的法定证明材料复印件。

	2
	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比选申请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3或2024年度经第三方专业机构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或提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书）。
	提供财务审计报告或相关承诺书。

	3
	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比选申请人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提供证明材料或声明函。

	4
	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比选申请人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5年01月至今任意1个月的纳税证明材料、社会保障资金缴纳证明材料），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比选申请人，应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5
	信誉要求
	比选申请人信誉良好，无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申请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2023年01月01日起至有无违约、纠纷、争议、仲裁和诉讼的情况，提供相应承诺；比选申请人在“信用中国”网站“信用服务”栏查询中，没有“失信被执行人”记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记录；且在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没有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但期限届满的除外）。
	附相关承诺及网络截图。

	6
	竞标要求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分公司及办事处参与竞标
	


（二）初步审查

第五条  根据公开竞争性比选文件规定判定并拒绝无效的和存在实质性偏离的比选申请文件，并做好记录。对于不合格投标和无效比选申请文件，不允许比选申请人通过修正或撤消其不符合要求的差异或保留，使之成为具有响应性的比选申请文件。

第六条  评选委员会将对每一比选申请文件是否实质性响应竞争性比选要求进行初步审查，未通过本轮评审的比选申请人，不得进入下一步评审。在初步评审时，评选委员会否决所有比选申请人时须重新组织比选。

比选申请文件出现下列任一情形的，不予通过初步评审，作废标处理：

1、比选申请文件的盖章、签署不满足公开竞争性比选文件要求的；

2、比选申请文件未按公开竞争性比选文件要求填写或内容不全、关键内容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3、比选申请人递交两份或多份内容不同的比选申请文件,或在一份比选申请文件中有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声明哪一个有效；

4、比选申请人之间的比选申请文件内容非正常一致的；

5、以他人的名义参加投标、串通投标、以行贿手段谋取选中或者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参与投标的；

6、比选申请人之间的比选申请文件或者招标人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相互混装的；

7、比选申请人之间的比选保证金出自同一单位、个人或者同一银行账户的；或者比选保证金没有从比选申请人基本账户汇出的；或者比选保证金未按时到账的。
（三）商务评审

第七条  商务部分评审分值为20分。

参照云南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行业协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服务收费参考意见》的通知（云建招协〔2024〕58 号）规定的收费标准下浮10%得基本分10分，每多下浮1%加1分，分值加至满分20分为止，未下浮大于10%的不得分。

（四）技术评审

第八条  技术部分评审分值为80分，评选委员会依据评选办法第九条所述的评审细则对通过资格审查、初步审查的比选申请人进行逐一评审打分。

第九条  技术评审细则如下：

	序号
	评  分  项
	分值
	评  分  标  准

	1
	招标代理服务方案评审
	招标代理工作方案评审
	30分
	（1）招标代理工作方案详细，针对性强，内容具体，能充分体现本项目招标特点，服务工作周期详细、合理、可行的，得21-30分；
（2）能提供有针对性招标代理工作方案，内容基本完整，有合理的服务工作周期的，得10-20分；
（3）招标代理工作方案内容不完整，缺乏针对性的或未提供方案的，得0-9分。

	
	
	服务工作质量保证措施及违约承诺评审
	15分
	（1）服务质量承诺内容具体，切实可行，并附有具体违约承诺的得11-15分；
（2）服务质量承诺内容空洞，且无具体违约承诺的得6-10分；
（3）服务质量承诺有错误或无服务质量承诺的得1-5分。

	
	
	廉洁管理保证措施及违约承诺评审
	10分
	（1）廉洁管理措施内容具体，切实可行，并附有具体廉洁违约承诺的得7-10分；
（2）廉洁管理措施内容空洞，且无具体违约承诺的得4-6分；
（3）廉洁管理措施有错误或无廉洁管理措施的得0-3分。

	2
	拟派项目组成员评审
	10分
	（1）项目负责人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的得3分；

（2）项目负责人具备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从业人员或政府采购培训合格证书的得3分；

（3）项目负责人具有1个政府采购或工程建设招标代理业绩的得1分。

（4）投入本项目的项目组其他成员不少于3人（含3人），且具备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从业人员或政府采购培训合格证书的，专业组成搭配比较合理的得3分；

注：1、项目组其他成员不包括项目负责人。

2、以上打分项证明材料复印件须附于响应文件中。

	3
	比选申请人类似业绩情况
	10分
	比选申请人自2021年至今承担过1个政府采购或工程建设招标代理业绩的得2分，每增加1个类似业绩的加2分，分数加至满分10分为止。新成立公司无业绩情况下该项以5分计算。
注：类似业绩以中标（成交）通知书或招标代理合同为准。类似业绩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应附于比选申请文件中，否则不予认可。

	4
	场地设施
	5分
	比选申请人具有固定办公场所，且面积大于等于200㎡的得5分，面积小于200㎡的得3分，无证明材料的不得分。（固定办公场所证明材料以不动产权证或房产证或租赁协议为准，否则不予认可）。


（五）统分原则
技术部分统计分数原则：当评委有效评分份数在3份以上（含3份）时，去掉最高和最低评分后计算平均分值为比选申请人技术部分的得分；当评委有效评分份数少于3份时，计算算术平均分值为比选申请人的技术部分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比选申请人综合得分统分原则：评选委员会将比选申请人的商务部分得分和技术部分得分相加后为比选申请人综合得分。

（六）比选申请人排序与推荐

技术评审及商务评审后，评选委员会按照综合评分由高到低依次排序，推荐1-3名中标候选人。

（七）定选

招标人根据评选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结果，经公示结束无异议后，确定第一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若出现中标人放弃中标或不能履行合同，按评选委员会出具的《评审报告》的候选人排序名次，依次确定第二中标候选人为中标单位，依此类推。


